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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4_B5_E5_9C_BA_E5_c55_88255.htm 风电场工程建设用地和

环境保护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支持风电发展，规范和加快

风电场开发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依据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风电场建设的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

办法适用于规划建设的风电场工程项目。 第二章 建设用地 第

三条 风电场工程建设用地应本着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

，尽量使用未利用土地，少占或不占耕地，并尽量避开省级

以上政府部门依法批准的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 第四条 风电

场工程建设用地按实际占用土地面积计算和征地。其中，非

封闭管理的风电场中的风电机组用地，按照基础实际占用面

积征地；风电场其它永久设施用地按照实际占地面积征地；

建设施工期临时用地依法按规定办理。 第五条 风电场工程建

设用地预审工作由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 第六条 建设

用地单位在申请核准前要取得用地预审批准文件。用地预审

申请需提交下列材料： 1、建设用地预审申请表； 2、预审申

请报告内容包括：拟建设项目基本情况、拟选址情况、拟用

地总规模和拟用地类型等，对占用耕地的建设项目，需提出

补充耕地初步方案； 3、项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第七条 项

目建设单位申报核准项目时，必须附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预审意见；没有预审意见或预审未通过的，不得核准建设项

目。 第八条 风电场项目经核准后，项目建设单位应依法申请

使用土地，涉及农用地和集体土地的，应依法办理农用地转



用和土地征收手续。 第三章环境保护 第九条 风电场工程建设

项目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风电场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由

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凡涉及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风电场工程建设项目，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在审批前，应征求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条 加强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认真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风电规划、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可行性研究报告都要编制环

境影响评价篇章，对风电建设的环境问题、拟采取措施和效

果进行分析和评价。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在项目申请核准前要

取得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准文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应

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并提交“风电场工程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 第十二条 项目建设单位申报核准项目时

，必须附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没有审批意

见或审批未通过的，不得核准建设项目。 第十三条 风电场工

程经核准后，项目建设单位要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

意见的要求，加强环境保护设计，落实环境保护措施。按规

定程序申请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该项目方

可正式投入运营。 第四章其它 第十四条 各省（区、市）风电

场工程规划报告由各省（区、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组织有关

单位编制，应当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组织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编写该规划有关环境影响的篇章或者说明。省级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负责对风电场规划用地的合理性进行审核，并做好与

本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工作；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对规划的环境问题进行审核。 第五章附则 第十五

条 建设用地预审按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国土

资源部令第27号）执行。建设用地预审申请表、建设用地预



审申请报告和风电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格式见附

件一～附件三。 第十六条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

源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环保总局负责

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